
113 學年國立臺北大學與高中合作學群講座申請表 
 

惠請於 113 年 9 月 30 日前擇一方式填覆； 

紙本填覆：請傳真至 02-86718006 

網路填覆：請掃描右方 QR Code，填寫網路問卷   
 

高中希望學群講座進行方式，請勾選： 

□ 只接受「實體講座」，即邀請大學代表到高中進行學群講座。 

□ 只接受「線上講座」，即利用 Google Meet 軟體，以線上會議方式進行。 

□ 配合學系講師偏好的方式，「實體講座」或「線上講座」擇一進行。 

一、 高中學校名稱：請寫全銜，範例：國立新竹女子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 高中希望合作學群講座之檔期時間(至少 30 分鐘)： 

【惠請填寫 1-3 個檔期】敘明日期、星期、時間，範例：113.10.14(一)中午
12：00～13：00 或 113.11.19(二)下午 15：00～16：00。 

※所填寫的檔期請務必將時間空出來，如有同時詢問其他學校的檔期時間，
請勿填寫，以避免調查後時間衝突，徒增困擾，謝謝！ 

※本項檔期時間僅供本校學系學群講座使用，如有同時間安排不同校系之情
況，請於本表單最後一項補充說明處加以敘明，俾利跟學系說明，謝謝！ 

第一檔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檔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檔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(1)高中希望合作的學系（學群）： 

(請依學群講座之時間長短需求，勾選 1-3 個學系) 

□ 資訊工程學系(資訊學群) 

□ 通訊工程學系(工程學群) 

□ 電機工程學系(工程學群) 

□ 統計學系(數理化學群、財經學群) 

□ 社會學系(社會與心理學群) 

□ 社會工作學系(社會與心理學群) 

□ 應用外語學系(外語學群) 

□ 中國文學系(文史哲學群) 

□ 歷史學系(文史哲學群) 

□ 法律學系(法政學群) 

□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(法政學群、管理學群) 

□ 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(法政學群、管理學群) 

□ 企業管理學系(財經學群、管理學群) 



□ 休閒運動管理學系(管理學群、遊憩與運動學群) 

□ 會計學系(財經學群) 

□ 金融與合作經營學系(財經學群) 

□ 財政學系(財經學群) 

□ 經濟學系(財經學群) 

三、(2)  希望合作學系的優先順序，範例：1-法律系、2-企管系；如無

優先順序請填"無"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 高中預估參與學生人數： 

總計             人 

五、 高中期待之學群講座內容，補充資訊（可複選）： 
(我們會將高中端所回覆的需求內容，彙整給前往演講的院/系所師長，作為學
群講座準備工作的參考) 

□ 大學全校性的簡短簡介，如國際交流機會（暑期營隊）等。 

□ 學系課程規劃簡介，與相近科系的差異或特色。 

□ 例舉學系之特色課程，專業領域如何運用在生活/職場中。 

□ 跨域學習機會（例舉學系可選修之微學程/學程）及其職場運用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六、 合作高中之聯繫窗口資訊： 

聯絡人： 

聯絡電話： 

E-mail： 

貴高中所在地址： 

七、 高中是否提供講師午餐(或餐盒)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 高中是否提供校內停車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 高中是否核予本次講師鐘點費？費用多少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 補充說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